上海财经大学校级文明单位创建和评选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为激励全校师生员工积极投入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文明素质和校园文明水平，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将持续开展上海财经大学校级文明单位创建和评选活动。为使此项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使评选过程做到公开、透明，评选结果公平、公正，特制定《上海财经大学校级文明单位创建和评选办法》。
第二条  校级文明单位创建和评选工作要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展开，注重常态化的基础建设、突出创新性的特色建设，深化内涵、提升形象，提倡人人参与的文明风尚，营造上下和谐的精神氛围。注重树立典型、激励先进。以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师德建设水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重点，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使我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得到进一步提升，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评选对象及要求
第三条  评选对象是校属各学院、所、部等教学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
第四条  各单位党政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明确领导责任，形成合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工会、共青团和妇女组织要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要做好校级文明单位的创建和评选活动的宣传动员工作，提高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水平。
第五条  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通过深入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和平时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等，教育和引导广大共产党员在创建活动中起到表率作用。
第六条  各单位要根据校级文明单位创建和评估指标，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找出存在的差距，明确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制定本单位三年文明创建的任务和措施，要将创建工作与学校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注重抓特色，形成具有本单位特色的文明单位创建品牌。

三、评选程序及方法
第七条  上海财经大学校级文明单位每三年评选一次。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皆应参与。因故无法参评，须经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并汇报所在单位分管校领导，向校文明办提交相关的书面情况说明（须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第八条  上海财经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是校级文明单位的组织领导和评审机构。成立“校级文明单位评审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实施。评审领导小组由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专家组成，成员不少于9人。
第九条  校级文明单位最终评选结果不受名额限制。
第十条  校级文明单位考评成绩由下列部分组成： 
（1）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上海财经大学校级文明单位评价指标体系》（附后）相应内容对学院进行测评；
（2）学院之间就文明创建基础材料进行互评； 
（3）校级文明单位评审领导小组根据学院文明创建特色汇报进行评议。
第十一条  由校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符合校级文明单位条件的候选名单提交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向校党委常委会通报最终结果。
第十二条  评选结果在校园网上公示。
 
四、奖励办法
第十三条  学校将对评选出的校级文明单位颁发奖牌并予以物质奖励。学校将通过多种渠道对文明单位事迹进行广泛宣传。
五、其他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相关评选办法或通知同时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校党委宣传部、文明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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